附件2
珠海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管理实施办法听证会要点

为保障全市工程建设领域的工资支付，预防和解决建设领域发生的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工程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管理办法》《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规定》（粤人社办〔2013〕383号）等规定，以及省、市关于依法行政的要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发展改革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市轨道交通局、市银保监会共同草拟了《珠海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文件精神的需要。《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明确提出“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令第724号）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这些文件对工程建设领域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二）有效治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的需要。我省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现象屡禁不止，拖欠工资案件数量呈高发态势，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据统计，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启用以来，我市累计接收欠薪线索为10257宗，其中，建筑行业欠薪案件约占案件总数的2/3，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集中建筑行业，建筑领域欠薪金额占总金额近90%。从我市建立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情况来看，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施工企业所在项目较少发生欠薪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欠薪问题能够有效得到解决。证明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有利于解决施工工程欠薪问题，减少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二、制定依据

（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令第724号）。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53号）。

（三）《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18〕14号)。
三、拟完善的主要内容

（一）工资专用账户划拨的标准。近年来，我市工程建设领域已落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水利项目约定为按照工程造价12%的比例划拨人工费用，房屋和市政项目、交通项目对工资专用账户划拨标准无明确规定。随着我市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工程造价有了大幅提升，建筑行业劳资纠纷涉及金额逐步增加，工资划拨比例不明确导致工资专用账户资金不足以保障项目农民工工资。根据国家、省的相关文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拟将现有工资保证金的缴存标准进行调整，房屋建筑项目拨付比例不得低于工程进度款的20%，市政基础设施和交通建设项目（含铁路、民航项目）拨付比例不得低于工程进度款的10%，水利建设项目拨付比例不得低于工程进度款的12%。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发布本行业人工费用最低比例的，按照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发布比例执行。

（二）工资专用账户命名规则。工资专用账户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工资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工资专用账户名称为：总包单位名称+工程建设项目名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